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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

母乳喂养有益母婴健
康，可以促进婴儿体格和大
脑发育，增强婴儿免疫力，
减少成年后肥胖、糖尿病和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还可
减少母亲产后出血、乳腺
癌、卵巢癌的发生风险。计
划提出，婴儿出生后的前 6
个月，倡导纯母乳喂养，6至

24个月的婴幼儿，在科学添
加辅食的同时，鼓励母亲继
续进行母乳喂养。

针对推进母婴设施广泛
覆盖，计划明确，经常有母婴
逗留且建筑面积超过1万平
方米或日客流量超过1万人
的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医疗
机构、旅游景区及游览娱乐

等公共场所，建立服务功能
适宜的独立母婴室。促进女
职工较多的用人单位、托育
机构设立哺乳室，提高配备
率。引导托育机构设置与招
收婴幼儿数量相适应的母乳
接收和储存设施，强化托育
机构儿童营养喂养工作指
导。

第六批全国药品
集 中 采 购 ( 简 称“ 国
采”)开标。根据国家
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
公室此前发布的《全国
药品集中采购文件(胰
岛 素 专 项) (GY-
YD2021-3)》，此次药

品集采的申报信息时
间是11月26日。此次
集采是第六批国采，瞄
准的是糖尿病治疗药
物胰岛素。从公开资
料来看，这是胰岛素首
次进入国采，也是生物
药首次进入国采。

十五部门联合印发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

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哺乳降低其待遇
多省份已经出台了育儿假相关规定

国家卫健委等十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2021－2025
年）》。计划提出，到2025年，母婴家庭母乳喂养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70％以上，公共场
所母婴设施配置率达到80％以上。

第六批集采开标：

胰岛素首进国采
1.2亿“糖友”有望受益

胰岛素从来源可以
分为动物胰岛素、重组
人胰岛素和胰岛素类似
物，也可以称之为一代
胰岛素、二代胰岛素和
三代胰岛素。根据胰岛
素的作用时间不同，又
分为超短效胰岛素、短
效胰岛素、中效胰岛素、
长效胰岛素及预混胰岛
素五类。

根据东莞证券研报
分析，此次集采的81个
品种，具体来看，二代胰
岛 素 有 43 个 ，占 比
53%，三代胰岛素 38
个，占比47%，品种数量
最多的是预混人胰岛素
产品组(有 18个品种)，
最少的是基础胰岛素和
预混胰岛素类似物两个
产品组，都只有12个品
种。从企业角度看，本
土与外企基本持平，本
土41个，外企40个。

从上述分析来看，
此次集采二代和三代胰
岛素竞争或更为激烈。

从联采办此前公布
的第六批国家组织药品
集中采购(胰岛素专项)
的二代及三代胰岛素相
关企业及产品清单来
看，此次集采共涉及81
个产品6个组别，涉及9
家国内外企业。

在国内，胰岛素企
业相对集中。米内网数
据显示，2020年中国公
立医疗机构终端胰岛素
及其类似药销售额接近
270亿元，其中诺和诺
德、赛诺菲、礼来三家外
企的市场份额合计超
70%。国产企业来看，
甘李药业、通化东宝、联
邦制药等为龙头，其中
甘李药业胰岛素市场份
额在2020年突破10%。

业内普遍认为，胰
岛素集采或将影响外
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而上述三家国产胰岛
素领头企业或将首先
受益。

（澎湃新闻）

中国是“糖尿病大
国”，根据最新的流调数
据显示，中国糖尿病患
者达到1.29亿，占中国
总人口的 10%左右。
从全球来看，中国的糖
尿病患者占全世界糖尿
病患者的四分之一。

糖尿病主要分为1
型糖尿病和 2 型糖尿
病，1型糖尿病依赖胰
岛素，2型糖尿病患者
在一定条件下也要接受
胰岛素治疗。

此次胰岛素集采品
种包括餐时人胰岛素、
基础人胰岛素、预混人
胰岛素、餐时胰岛素类
似物、基础胰岛素类似
物、预混胰岛素类似物，
共6个采购组。各采购
组符合申报资格的企业

按报价单元进行申报，
报价单元共11个。

本次胰岛素集中
采购各采购组报价单
元 以 3ml:300 单 位
(笔芯) 规格为代表品，
给出了一个最高有效
申报价，采购周期为2
年。具体来说，申报价
货 币 单 位 为 人 民 币
(元)，保留小数点后 2
位；以“支”为计价单
位；申报价为申报企业
的实际供应价，应包括
税费、配送费等在内的
所有费用。

虽然无法确定此次
集采的降价的幅度，但
参考此前几批集采，降
价始终是其不变的主旋
律。对于患者来说，降
价无疑是好消息。

1.2亿糖尿病患者有望受益

9家企业入围胰岛素国采，国产企业或受益

浙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25日审
议通过关于修改《浙江省人口
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明
确延长产假、增设育儿假等，
自决定公布之日起施行。

修改后的条例重点围绕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取消再生
育审批、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
约措施，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
持措施，保障计划生育家庭权

益等方面进行了修改。
为了更好地保障生育

妇女的身心康复，条例明确
延长产假、增设育儿假。其
中规定，女方在享受国家规
定产假的基础上，生育一孩
延长产假 60 天，总计 158
天；生育二孩、三孩延长产
假90天，总计188天。同时
规定在子女3周岁内，夫妻
双方每年各享受10天育儿

假。男方享受15天护理假
的规定不变。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明
确不再对再婚夫妻之前生
育的子女进行合并计算。

同时，为缓解独生子女
照护父母的压力，条例规定
独生子女家庭父母一方年
满六十周岁的，独生子女每
年享受5天陪护父母假。

（新华社综合）

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25日
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上海市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
定，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
育的夫妻，女方除享受国家
规定的产假外，还可以再享
受生育假60天；夫妻在其子
女年满三周岁之前，双方每
年可以享受育儿假各5天。
育儿假期间的工资，按照本人
正常出勤应得的工资发给。

此决定即日起施行，提

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
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
女。鼓励用人单位采取有
利于照顾婴幼儿的灵活休
假和弹性工作措施，支持家
庭生育、养育。根据决定，
一对夫妻共同生育了三个
子女，其中一个子女经上海
的区或者市病残儿医学鉴
定机构鉴定为非遗传性残
疾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
子女。

按国家有关规定，女职

工法定产假为98天，由此，
上海女职工产假与生育假
相加，生育期间可有158天
假期。

新修订的条例鼓励和
引导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机
构，支持幼儿园和机关、企
业、事业单位、社区提供托育
服务；规定上海的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在城乡社区建设改
造中，按照国家和上海有关
规定，建设相应的婴幼儿活
动场所及配套服务设施。

计划强调，对哺乳未满1
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用人单位
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
其安排1小时哺乳时间；女职

工生育多胞胎的，每多哺乳1
个婴儿每天增加1小时哺乳
时间，哺乳时间视同提供正常
劳动。

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
哺乳降低其工资福利待遇、予
以辞退或解除劳动（聘用）合
同。

计划提出，对女职工休完
产假，自愿申请提前返岗的，
可以由用人单位与职工协商，
采取工作半天或隔天工作等
多种灵活方式累计使用其应

休未休生育奖励假。哺乳期
女职工的哺乳时间可以由用
人单位与职工协商，通过相应
缩短每天工作时长、在工作时
间内分段使用、采取弹性上下

班等灵活方式予以安排。有
条件的用人单位可结合工作
岗位实际，对符合条件的哺乳
期女职工采取居家办公等远
程工作方式解决其哺乳困难。

促进母乳喂养需要保障
女职工哺乳时间及期间工资
待遇。计划指出，用人单位要
切实落实女职工劳动保护相
关规定，确保女职工享受产
假、生育奖励假，合理安排哺

乳期女职工的哺乳时间。鼓
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
儿假试点，合理确定父母育儿
假待遇，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
担机制。据了解，目前福建、
江西等多省份已经出台了育

儿假相关规定。
此次计划还特别提出了

鼓励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和工
作方式，用人单位应结合生产
和工作实际，采取多种措施为
哺乳期女职工提供便利。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儿假试点

上海：生育假延长至60天 增设育儿假

浙江：明确延长产假增设育儿假

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可采取居家办公解决其哺乳困难

哺乳时间视同提供正常劳动


